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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為配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例、臺灣地區公務員

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

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之規定，並建立事前瞭解、事中聯繫、事後

通報及追蹤檢討之內部管理機制，特訂定本管理規定。 

二、本管理規定適用本大學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及依法任用、聘用或聘任之有給專任人員（以下

簡稱教職員）。 

三、本大學教職員於假日、平日或寒暑假期間赴大陸地區（因公申請者，應簽會秘書室及人事室），

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教職員（含警監三階以上人員及兼任一級單位主管之教師），應於

預定赴大陸地區二十個工作日前，據實填具「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利益

或機密人員（含上開三類退離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附件一）」，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

意事項後簽章，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經服務單位主管簽核後，送會本大學人事室。

但有特殊急迫情形，不受應於二十個工作日前申請之限制。 

（二）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密人員（含退離職），於退離管制期限內，應於赴大陸地區十四

個工作日前，依前款規定向本大學提出申請。 

（三）前二款人員之申請案，應由本大學人事室至內政部移民署「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

系統」填表送件，並獲許可者，始得赴大陸地區。其中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密人員

（含退離職），應經內政部移民署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機關組

成之審查會（ 以下簡稱審查會） 共同審查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四）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密之教職員（含警監四階以下人員及兼任

二級單位主管之教師），應於預定赴大陸地區前五個工作日前，據實填具「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含本

大學準用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附件二）」，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注意事項及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但有特殊急迫情形，不受應於五個工作日前申

請之限制。 

四、本大學教職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所檢附與從事活動相關之旅行業旅遊行程表、親屬關係證明

或說明書、交流活動計劃書或邀請函等文件，不得有虛偽不實或隱匿情事。本大學對教職員

填具之申請表或相關文件認有不明確或疑義時，得請教職員提供相關資料或為必要說明。 



五、審核本大學教職員赴大陸地區申請案件時，應注意審查下列事項： 

（一）申請表有無填寫不完整、應補充說明或未據實填寫隱匿情事。 

（二）依行政院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局公布之疫情資訊，大陸地區有無重大疫病傳出或擬停留之

地點為重大疫區。 

（三）依兩岸當時交流情狀及外交情勢，有無經上級或主管機關指示暫緩赴大陸地區交流。 

（四）有無相關事證證明赴大陸地區有從事違法或失職行為之虞。 

（五）有無涉及違法情事，現經主管或檢調機關調查中。 

（六）現正辦理之業務，有無涉及政府重大採購工程，其同行人員或赴大陸時機不適當者。 

（七）赴大陸地區停留期間與其申請赴大陸地區事由是否相當，有無過長或不合理處。 

（八）赴大陸地區有無從事違反對等尊嚴或矮化我方地位行為之虞。 

（九）是否應大陸地區黨、政、軍機關（構）及從屬之組織邀約赴大陸地區。 

六、本大學教職員赴大陸地區遇有急難事故、特殊問題或發現可疑情事時，應先維護個人自身安

全，並得聯繫服務單位及人事室，請求提供必要之協助。 

七、本大學教職員赴大陸地區期間，不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妨害國家安全或利益之活動。 

（二）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利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前項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

應立即或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通報本大學人事室，並於「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附件三）

（以下簡稱通報表）載明。 

八、未經本大學同意或未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擅赴大陸地區、由第三地轉赴大陸地區，或於大陸

地區期間違反相關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依相關法令議處；觸犯刑事法律者，並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九、赴大陸地區之教職員應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據實填報通報表陳核，如有通報異常情形，

應提供機關首長參處。 

十、本大學人事室應定期填報「赴大陸地區人員統計表」等資料，並將統計數據，彙報內政部政

風處。 

十一、本大學教職員申請赴香港或澳門地區，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規定，以一般之出境規定辦理；

如經由香港或澳門進入大陸地區者，應依本管理規定，辦理赴大陸地區申請事宜。 

十二、本大學教職員執行年度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時，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編審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本大學未兼任行政主管職務之教師、技工、駕駛、工友、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準用本

管理規定。 

十四、本管理規定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辦理。 


